
剛剛結束的首輪中美全面經濟對
話雖然存在諸多分歧，也沒有舉行
萬眾期待的記者招待會和聯合聲
明，立即被西方、特別是日本媒體
解讀為「談砸了」、「不歡而
散」。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
濟體，年貿易額近6,000億美元。中
美龐大貿易既是拉動中美兩國經濟
增長的主要引擎，也是世界經濟增
長巨輪的「壓艙石」。中美間如果
出現貿易戰，將對世界貿易和經濟
增長產生難以想像的「衝擊波」。
中美貿易不僅量大、涉及面廣，且
牽涉到方方面面，是極為複雜、並
受到世界媒體高度關注的國際課
題。
正因為中美經濟關係對世界經濟
有特別影響力，今年4月中，中美元
首在美國海湖莊園達成包括經濟、
外交、執法和社會人文等四大對話
機制，是高瞻遠矚、惠及世界的舉
措。有了良性對話機制，兩國就可
以化解貿易過程中的摩擦和避免戰
略誤判。從這個角度來講，對話機
制的達成和有效運作本身就是「大
成果」。雙方存在分歧不要緊，可
以通過對話和談判加以解決，所以
說對話機制才是「最主要、最值
錢」的東西。因為沒有記者招待
會、聯合聲明就解讀為「談砸
了」、「不歡而散」顯然是「近視
眼」。

暢所欲言是良好開端
中美首輪經濟關係會談引人注
目，是因為有人認為會談是「雷聲
大、雨點小」，成果有限，加上美
國方面在會前會後放了一些「硬
話」，立即刺激了部分「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的西方傳媒。沒有
發表聯合聲明，也取消了記者會，
完全不能成為「無成果」的佐證。
從美國財政部發表的簡短聲明和中

方舉行的小範圍吹風會可以清楚看
到，「對話機制是有效運作、暢通
無阻」。在會談過程中，雙方可謂
做到盡情發言，將自己心底想的、
對對方不滿的、要求對方做到的、
希望對方體諒的，全部通過正常渠
道傾洩出來。
美方指責「中國鋼鐵產能嚴重過

剩，擾亂了全球鋼鐵市場，對美國
鋼鐵行業造成了衝擊」；認為「中
國市場開放程度不夠，影響了美國
貨品進入中國，於是出現貿易逆
差」。中國則認為，是因為美國對
高科技商品進入中國有太多且不合
理的限制，才造成逆差，只要美國
開放高科技產品進入中國，貿易逆
差問題立馬可以解決，甚至使逆差
倒向另外一方。事實上，降低鋼鐵
行業的過剩產能符合中國利益，但
「去產能」需要一個過程，因為大
量關閉鋼鐵企業，導致大規模失
業，並不符合雙方目標和初衷。

對話已成「洩壓安全閥」
汪洋副總理說「對話不僅探討事

關兩國經濟合作全局性、長遠性、
戰略性問題，也圍繞業界關注的具

體問題」。美國希望「中美再平衡
雙方的貿易與投資」；北京則強調
「不是為了對方的利益選擇合作，
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選擇合作」，
大家需要像贏家一樣換位思考，從
合作中盈利並得到共贏。美國財政
部發聲明稱「中國認識到削減貿易
赤字是雙方共同的目標，雙方將共
同努力實現這一目標」，顯示中美
經濟會談已經成為一個可以長期對
話的平台，為中美設置了一道「洩
壓安全閥」。
在此輪對話中，雙方充分展現了

誠意、釋出了善意。中國決定恢復
進口美國大米和牛肉、向美方開放
信用卡業務和信用評級業務；也將
探討從美國進口天然氣等系列項
目。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會談結束
發言時強調，「雙方通過建設性對
話，增進了相互尊重，促進了相互
理解，為雙方未來合作奠定了堅實
基礎」。中美經濟全面對話機制相
當於有了治療疑難雜症的妙藥，無
論雙方有多大的分歧和不滿，都可
以藉此獲得化解。對話機制本身就
是實實在在的「大成果」。

中美經濟對話機制是「大成果」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一地兩檢」符合基本法

早在方案醞釀時期，坊間便有不少聲
音質疑「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
袁國強司長則將方案與《基本法》之間
的關係解釋得恰到好處，因為根據「一
地兩檢」安排，內地人員不能進入香港
管轄區執法，他們只會處理內地自己的
邊檢、海關、檢疫等工作，所以，《基
本法》第二十二條並不適用。而這個方
案亦不需要增加任何一條中國全國性法
律透過附件三在香港實施，因為內地人
員只在內地專區工作，內地邊檢法律只
適用內地口岸區，不會在香港管轄區實
施。因此，方案不需要啟動附件三。此

外，《基本法》第二十條亦清楚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可享有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及
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容許
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可
享有其他權力，當中可以包括與內地政
府簽訂「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
首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制的層

面，「一地兩檢」牽涉到香港與內地
邊境安檢的一系列安排，全國人大常
委會能就香港的一些與內地事務有關
的事項作出決議；其次，《基本法》
並無禁止香港政府與內地政府進行合

作。「一地兩檢」屬於兩地政府在經
濟、民生、交通、邊檢工作合作上的
安排，涉及中央對香港事務的政策安
排，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和批
准。所以就高鐵問題，我們不能只從
香港單方面考慮。「一地兩檢」方案涉
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當年深圳灣
口岸由內地租賃地方給香港政府進行邊
檢工作，同樣亦要得到全國人大的確認
與批准。因此，從法律依據來說，高鐵
站「一地兩檢」兩地政府的安排經全國
人大常委會（即中央）批准後，絕對
符合「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將
來若有人想入稟特區法院進行司法覆
核，推翻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成
功機會將微乎其微。

現方案是兩地合作磋商的成果
這次政府保留在內地口岸區中的六個

事項由香港特區依據特區民事法律實施
管轄。其中譬如一些獲得特區政府或營
運商核准進入西九總站內的內地口岸
區，但僱傭合同隸屬香港範圍的工作人
員，假若發生了一些民事糾紛，則需遵

循香港法律的監管或保護；除此之外，
當乘客在香港購票，則屬營運商與乘客
之間訂立的合約所規管的事宜，及乘客
與高鐵營運商、或乘客之間的民事法律
事項，也會根據香港法律受到保護及監
管；在涉及內地口岸區有關建築物及相
關設施，或者有關樓宇安全結構、工程
要求等問題，亦將由香港的相關法律進
行管理。
由於大樓坐落於香港，要與香港其他

樓宇的安全標準保持一致性，是理所當
然的，亦是大家在高鐵運作方面的一個
良好意願。而高鐵營運商通常負責規管
及監察高鐵香港段鐵路系統安全運作，
指明要受到香港民事法律的規管，高鐵
香港段列車是為配合香港段的營運而設
計，屬於香港法律的規管範圍，亦是相
當合理的；最後，若牽涉到香港營運商
及服務提供者的員工僱傭、福利、權
益、保險等範疇的民事訴訟，亦屬香港
法律管轄範圍之一。從上述的幾個例子
可以看到，政府方案中的六個例外範疇
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涵蓋需要頻繁來往於
高鐵總站的人與事，筆者相信，這六個

保留範圍是經特區政
府與內地磋商的成
果。
筆者一直相信「一
地兩檢」是能讓高鐵
香港段發揮其最大效
益的最佳方案，社會
上大部分人都對「一
地兩檢」抱有很高的期望，但亦有小
部分人故意糾纏於一些流於表面的法
律問題，怎樣也不接受「一地兩檢」
是符合「一國兩制」最大利益，符合
《基本法》，硬撐以政治口號製造公
眾恐慌，或發表像「割地論」、「地
域23條」等譁眾取寵的言論。筆者想
指出，「一地兩檢」配合高鐵通車是
民生重大事項，有利兩地人民以及外
國來港的旅客，反對派若硬將受歡迎
的民生問題政治化，硬要喊政治口號
而拒絕理性溝通，恐怕這次他們將站
在絕大部分市民的對立面。希望反對
派能放下政治偏見，一起努力提出富
建設性的建議，更好地落實高鐵「一
地兩檢」。

政府昨日公佈「一地兩檢」方案，將以深圳灣模式為基礎，在

西九龍總站設立內地口岸區。但在內地口岸區內，仍有六個範疇

隸屬香港民事法律管轄，包括車站、隧道等設施的施工建設、保

險、維修保養、消防標準等。從這些例外的範圍中可以看到，政

府公佈的方案是將「一地兩檢」中個別最有機會牽涉爭議的人員

和事務的民事紛爭保留在香港的管轄範圍。筆者認為袁國強司長

就今次方案涉及的《基本法》問題解釋得十分清晰、得體。

「一地兩檢」助港搭上國家發展快車

香港作為法治社會，任何挑戰中
央權力和香港基本法權威底線的違
法違規行為，都應受到法律的制
裁。日前，法官根據法例、案例和
人大釋法DQ瀆誓四人，為日後公
職人員的宣誓行為立規明矩，建立
法律示範作用。

立法會議員不論任何政治立場，其最重要職責都
是服務市民，為市民爭取最大利益。但是，近年反
對派事事政治化，將政治凌駕於法治、民生，對香
港造成嚴重傷害。立法會休會前最後一次財委會會
議，反對派為宣洩對宣誓案判決的不滿，大打拉布
戰，結果會議在一片混亂中結束，多項民生撥款被
「拉死」。反對派更威脅，特首林鄭月娥若不在
DQ案作出讓步，從寬處理瀆誓四人，免追討被DQ
者的政府訟費、已領取的議員薪酬及津貼，及不要
再DQ其他瀆誓者，否則反對派將不會讓議會正常
運作。
高鐵香港段開通，標誌香港銜接上國家的高速
鐵路網絡，是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的重要標
誌，而「一地兩檢」則是高鐵香港段能否發揮最大
效益的關鍵。但是，「一地兩檢」的討論被政治

化，反對派以「一地兩檢」破壞基本法為由，大肆
阻攔。反對派更將DQ瀆誓四人案與「一地兩檢」
掛鈎，公然威脅將竭力抵制「一地兩檢」。政府已
公佈高鐵「一地兩檢」的方案，方案能否在本港立
法會順利通過，是對反對派是否「泛政治化」、是
否向政府「開戰」的考驗。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強調，方案一定符合基本法，

能回應大衆憂慮，希望不要將「一地兩檢」議題政
治化。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亦表示，若能落
實「一地兩檢」的安排，可以令高鐵發揮最大效
益，否則將變成城際直通車，對乘客的方便會大打
折扣。特首林鄭月娥上任後，不斷釋出誠意和善
意，推動社會和解，努力改善與反對派的關係，反
對派若不作出積極回應和配合，繼續為一黨一己的
政治立場和利益，盲目拉布，賠上的是香港的整體
利益，辜負了市民的信任和付託。
國家正在高速發展，香港必須把握機遇，盡快搭

上國家發展的快車。早前，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香
港時強調，香港應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
制」之利，再次表達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重視與支
持。香港各界應該凝聚共識，同心創前路，掌握新
機遇，務求開創新局面。

李志峰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會長

議逾30年 搬郵局還要拖？

在泛保育化的今天，任何遷拆重
建項目，必然遭受保育的阻撓，連
僅有40年歷史、毫無建築特色，並
且經歷超過30年的研究和諮詢的郵
政總局遷移方案，亦以「具人文歷
史價值」而被反對。然而，一事一
物都有其「人文歷史價值」，是否

要全數保留？不與時俱進、不去蕪存菁，香港還怎
前進呢？
政府計劃於今年第四季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以便

將郵政總局由中環遷往九龍灣，並與九龍灣郵政
局、位於荃灣的大量投寄空郵中心和位於長沙灣的
郵政職員訓練中心等設施，先後遷入新郵政總局大
樓，再與由紅磡移師至九龍灣國際郵件中心合成超
級郵件中心。對於遷拆郵政總局的原因，政府指出
有兩個：第一是整合不同郵政部門的工作，發揮總
局效能，提升郵政服務；第二是騰空用地配合中環
海濱重建，增加區內供不應求的甲級寫字樓用地。
兩項理由，合情合理，鏗鏘有力。
保育者則認為，郵政服務可以搬，但現有郵政總
局大樓則要保留，說法有三，第一是雖然並非古
蹟，但建築物有人文歷史價值；第二是大樓的建築
風格具現代主義特色，連同附近大會堂等建築可反

映本地歷史，標誌一代人的故事；第三是大樓保
養良好，還可繼續使用多年，「勉強拆卸」，將會
造成資源浪費。
只有五層高的郵政總局大樓要不要拆？本人認

為：第一，現有郵政總局是香港的第四任總局，前
三任總局分處中環的不同角落，亦都在搬遷後被拆
卸重建，因而在歷史傳承方面相當單薄；第二，原
建築物採取形式追隨功能（Form Follows Func-
tion）的設計，例如樓底的高度或窗子的大小皆能
有其指定用途，但搬走了郵政總局，保留下來的
「針對性」設計有意義嗎？只有外殼無內涵的空洞
建築有意義嗎？ 第三，只有40年歷史，只是忠實
地反映室內佈局和功能、外牆連多餘裝飾也沒有的
半新不舊建築，只是大城市中平凡的一隅，不能為
盲求保育而強行將其神化。
事實上，作為功能性建築物，在完成其歷史使命

後，自當重新發展，改建為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新建
築物，從而善用珍稀的土地資源，助推城市建設的
健康發展。必須指出，有關遷拆郵政總局的建議，
政府早於1985年時已經提出，其後亦曾進行公開諮
詢，時間已過了30多年，還要繼續拖延下去？ 若
是「保育上腦」，什麼都要保育，什麼都不遷不
拆，香港如何往前走？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

港鐵日前表示，高鐵香港段整
體工程至今已完成超過9成，意味
若「一地兩檢」等法律問題得
以順利解決，高鐵香港段應該可
以順利在明年第三季開通。事實
上，不時往返內地及香港的市民
想必都知道高鐵的重要性，除了

現時坊間強調的48分鐘車程直達廣州之外，現時大
多內地城市也因為高鐵的出現而變得更加繁華。對
普羅市民而言，除了可以方便去旅行，甚至是多了
不少北上就業的機會；對商家而言，更是多了無數
營商的機遇。高鐵的出現，有如打通了香港的任督
二脈。
平心而論，有人對在高鐵香港段中運用「一地兩

檢」方式或其他事宜提出法律方面的疑問，實屬正
常。不過，部分社會人士及反對派提出的意見，則未

免杞人憂天。例如，部分意見認為假定劃設專區讓內
地人員辦理出入境手續及執法一事便是衝擊「一國兩
制」，這絕對是一個偽命題。官員已明言看不到「一
地兩檢」有違基本法的情況，可見在法律上的問題雖
然複雜，但並非不能解決。
而且，以深圳灣口岸為例，該口岸其實正正與現

時高鐵「一地兩檢」的例子相若，但卻是授權由港
方人員前往內地深圳灣執法。實際的例子充分證明
「一地兩檢」的落實並無對香港及內地造成任何負
面衝擊，更便利兩地民眾輕鬆通關。而且，「一地
兩檢」的例子，即使是用於兩個主權國家上也有不
少先例可循。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現時已屬少數沒有高鐵

系統的中國大城市。相信大家都不希望看到香港長此
下去被邊緣化，我們更應該盡快促成高鐵落實，讓香
港於國家甚至國際也繼續保持旺盛的競爭力。

高鐵「一地兩檢」切實可行
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沙田區議員

梁美芬 香港基本法教育協會會長 香港城巿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柯創盛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立法會議員

「一地兩檢」突顯「一國兩制」優勢

依照原定的工程
進度，期盼已久的
香港高鐵段將於明
年下半年通車，特
區政府亦已公佈高
鐵站內「一地兩
檢」的安排，筆者

在地區已聽到不少街坊表示歡迎。
事實上，港人對「一地兩檢」絕不
陌生，深圳灣口岸便一直實施「一
地兩檢」，相信不少港人也體會過
「一地兩檢」的方便，與其他沒有
「一地兩檢」的陸路跨境口岸比較
起來，「一地兩檢」確實大大縮短
了通關的時間，難怪會獲得社會支
持。從乘客的便利性和高鐵的效率
出發，香港高鐵通關採取「一地兩
檢」模式，無疑是一個理性務實的
選擇。
高鐵的最大優越性在於其高速，但
香港段只有短短的26公里，倘若高鐵
需要在深圳停頓過關，香港段便必須
放慢車速，香港高鐵還有作用嗎？試

想一下，誰願意在九龍站上車後，高
鐵一直保持低速，然後所有乘客再次
在內地口岸下車，再經過一次通關程
序，之後再重新驗票上車呢？太折騰
了！可見，倘若放棄「一地兩檢」安
排，香港高鐵就不能發揮應有的作
用，逾800億元的高鐵建設費無異於
「倒落鹹水海」。巨額公帑浪費了，
市民又未能獲益，這難道是反對派想
要的結果嗎？
更何況，平心而論，「一地兩

檢」安排，完全是從香港的利益角
度出發！對國家來說，香港採用不
採用「一地兩檢」，沒有什麼損
失。所以，特區政府一直強調，
「一地兩檢」並非中央的要求，是
香港自己爭取來的。有反對派骨幹
說，「一地兩檢」是「惡法」，鼓
吹反對派以反對「23條」的力度來
反對「一地兩檢」，是沒有道理
的。「一地兩檢」帶給香港人的是
巨大的利益與便利，卻不會帶來一
絲一毫的損失與影響，反對派何必

總把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善意扭曲成
惡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近
日，有不少商界和旅遊業人士表明
支持「一地兩檢」，指出多個行業
將可受惠於「一地兩檢」，相反，
「一地兩檢」又會為哪個行業帶來
實質性的負面影響呢？反對派不斷
抹黑「一地兩檢」，是否要再次站
在本港經濟與發展利益的對立面？
香港是國家的特別行政區，香港

與國家是一體的，「一地兩檢」安
排正正反映了「一國兩制」的優
勢，如香港非國家的一部分，又怎
會有「一地兩檢」的安排呢？習近
平主席說：「國家好，香港更
好！」香港應當充分把握「一國」
之利與「兩制」之便，搭上國家高
速發展的列車，為港人爭取更大的
發展空間，增強港人的競爭力，為
港人爭取實在的福祉，而非以意識
形態掛帥，無限上綱上線，在社會
散播不必要的恐慌，自我自限，自
我邊緣化，犧牲港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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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輪中美全面經濟對話早前在美國華盛頓舉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與
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商務部長羅斯共同主持。


